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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

商中法〔2021〕13 号

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
关于印发《关于企业破产案件管理人评审

委员会的工作办法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法院、本院各部门：

经本院研究，现将《关于企业破产案件管理人评审委员

会的工作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

2021 年 2 月 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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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企业破产案件管理人评审委员会的
工 作 办 法

为进一步规范企业破产案件管理人（以下简称管理人）

相关工作，保障破产审判工作公正、高效进行。结合破产审

判实践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

破产法》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

规定》《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规范企业破产案件管理人工

作的意见》的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一条 本办法适用于全市法院受理的依法需要指定管

理人的企业破产案件。

第二条 全市两级法院要成立专门的企业破产案件管理

人评审委员会负责破产案件选任管理人的工作。

第三条 选任和使用管理人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

和依法、高效、求实的原则。

第四条 选任管理人评审委员会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

破产审判部门，具体负责管理人选任、评审的组织、协调等

相关工作。

第五条 评审委员由院领导及破产审判、立案信访、执行、

司法技术、纪检监察等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组成。

每次评审前，分别从评审委员中选定 5 人或 7 人具体参

与对社会中介机构的选定工作，破产审判部门承办相应具体

案件的法官除外。每次评审确定的评审委员不得无故缺席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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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，如确因特殊情况不能参加评审，应由其从所负责部门中

指定副庭长或员额法官参与评审。

第六条 一级管理人可以办理所有类型的破产案件；二级

管理人可以办理除重大复杂破产案件以外的其他破产案件，

二级管理人原则上在所在地中级法院辖区内执业。

重大复杂破产案件是指：

（一）商业银行、证券公司、保险公司、公司制新型金

融组织等金融机构破产案件；

（二）大型国有企业、上市公司及其控股企业破产案件；

（三）破产重整的案件；

（四）债务人账面资产总额在 3 亿元以上（含本数）的

破产案件；

（五）牵涉职工债权数额大，职工债权人人数众多，存

在不稳定因素的破产案件；

（六）在全国或全省范围内有重大影响的破产案件；

（七）受理法院认为属于重大复杂的其他破产案件。

对于重大复杂破产案件，如需从外省市选任管理人的，

一般情况下，应联合本地在册管理人共同执业。外省市社会

中介机构在申报担任破产案件管理人时应提供其被纳入其他

地区法院管理人名册的有效文件。

第七条 重大复杂案件的管理人选任采用竞争方式确定，

法院发布公告后由符合条件的在册机构报名并提交工作方

案，经评审委员会评审确定一家为首选管理人，一家为备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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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人。

对于第六条所列重大复杂案件中，债务人账面资产总额

在 10 亿元（含本数）以上或者债务人账面资产总额在 10 亿

元以下但有重大影响的破产案件，采取竞争形式选任管理人

时，应当采取摇号方式选定五名或七名评审委员参与评审；

其他重大复杂案件可由破产审判部门主管院领导及破产审判

部门负责人、立案信访部门负责人、执行部门负责人、纪检

监察人员共五名评审委员参与评审。

除重大复杂破产案件以外的其他破产案件的管理人选

任，由审理法院根据案件情况，决定采取摇号或“竞争+摇号”

的方式选任。法院发布公告后由符合条件的在册机构报名，

采用摇号方式选任的，由评审委员会直接摇号产生；采用“竞

争+摇号”的方式选任的，在册机构在报名时应提交工作方案，

由评审委员会评审决定入围名单后，采用摇号方式确定。

第八条 采取竞争方式选任管理人时，评审委员会的每位

成员应从机构的竞标条件；机构声誉、规模、拟委派管理人

团队项目负责人、常驻人员的执业经验、知识背景、业绩和

培训情况；近 3 年承办破产案件中法院和债权人会议、债权

人委员会对机构履行管理人职责的评价意见；行业经验、竞

争优势、工作计划、报价方案等方面进行评分。并按照去掉

一个最高分、去掉一个最低分，取其他分数平均分的方法，

确定每个机构的评审成绩。评审结果应当公告，评审材料应

留档备查。由主任委员牵头，特殊情况由主任委员指定一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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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审委员主持。破产案件承办人要做好前期各项准备和会议

筹备工作。

参与竞争的在册机构不得少于三家，不足三家但经受理

破产案件的法院审查符合竞争条件的，按照下列情形处理：

（一）两家在册机构参与竞争的，从中择优指定一家担

任管理人，另一家作为需要更换管理人时的接替人选；

（二）只有一家在册机构报名的，经评审委员会评审符

合破产案件选任管理人要求的，且不存在不适宜担任该破产

案件管理人情形的，由法院直接指定该机构为该破产案件的

管理人。

（三）没有在册机构报名的，采取轮流方式从管理人名

册中指定管理人。

第九条 采取非竞争方式选任管理人时，无在册机构报名

的，由受理法院在本地市在册管理人中轮流指定管理人。

第十条 中级法院评审委员会负责管理人考核工作，考核

期限为一年。

考核采取案件考核与综合评价相结合的方式进行，考核

分值为 100 分，案件考核占 70%，综合评价占 30%。未结案件

的年度考核可参照已结案件分阶段进行，当年案件考核工作

应在 12 月 31 日前完成。综合评价工作需在下一年 1 月完成，

在此基础上中级法院于每年 1 月底将上一年度考核情况上报

省法院。

案件考核是对管理人办理具体破产案件的量化考核，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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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该破产案件的法院负责，一案一考核并进行打分，案件

考核结果报中级法院。管理人跨地市办理破产案件的，应由

办理破产案件的法院将案件考核分数报本地区中级法院，并

由破产案件所属地中级法院抄送至管理人所在地中级法院。

中级法院每年底根据管理人的案件数量、案件质量、办案效

率、勤勉程度、社会效果等各方面对管理人评价并确定案件

考核最终得分。

综合评价是对管理人每一年度的综合考核，中级法院评

审委员会对当地在册管理人年度整体办理案件情况进行评

价，并结合管理人专业队伍建设、破产法理论和实务研究成

果、政府相关部门评价等因素进行打分，确定管理人的年度

综合评价分数。

年度考核的结果应及时向管理人公示，管理人对考核结

果有异议的，可向中级法院评审委员会申请复核一次。

管理人考核结果作为中级法院向省法院推荐本地各级管

理人动态管理考核的一项指标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以后如有新的规定

则按新的办法执行。

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 2021 年 2 月 5 日 印发


